附件1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重大火灾风险排查表
编号
	




村居委会排查
	场所名称
	
	地	址
	

	
	业主姓名
	
	联系方式
	

	
	基本情况（是否属自建房  是  否）
使用功能	 生产	 经营	 租住	 混合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	 			房屋间数	 	 工作人员数量	 				住宿人员数量	 			
电动车停放、充电	  无	 有
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无	 有
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销售、使用	  无  有
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无	  有
消防设施、器材
 安全出口	数量	 		 疏散楼梯	数量	 	
 室内消火栓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
 灭火器	种类及其数量	 	
其他消防设施、器材	 	

	
	
排查人员签字		联系方式	 	

	

镇街道核查
	1. 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整改要求 拆除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
整 改 期 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2. 屋顶、围护结构、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整改要求：拆除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
整 改 期 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3. 用于生产、经营的场所，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整改要求：砌墙或安装防火门分隔）
整 改 期 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4.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在室内公共区域、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充电。（整改要求：搬移至室外）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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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及其设置的雨棚与建筑外窗、安全出口直接相邻。（整改要求：落实防火分隔，拆除违规设置的集中停放、充电雨棚）
整 改 期 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镇街道核查
	6.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的场所、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场所、建筑层数为4 层及以上的场所，疏散楼梯少于2 部，首层安全出口少于2 个。（整改要求：按要求增设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整改期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7. 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整改要求：拆除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或设置可开启门窗）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8. 用于租住的场所内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冷库、设置液氨制冷剂的冷库，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设置居住场所。（整改要求：搬离租住人员）
整改期限	完 成 整 改  是   否
	整改措施:

	
	9. 未安装漏保和空气开关，电气线路、移动插座直接敷设放置在可燃物上的。（整改要求：安装漏保和空气开关，移除可燃物）
	

	
	10. 已形成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场所集中连片区域。（整改要求：按上述问题隐患整改要求，由市级督办整改）
	整改措施:

	
	11. 其他问题：
	整改措施:

	
	乡镇（街道）名称	 				 核查人员签字			联系方式	 	
	

	
	 予以销案	 不予销案
整改责任人员签名		联系方式	 	 核查销案人员签名		联系方式	 	

	整改销
案
	

	备注
	



附件2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重大火灾风险统计表

填报单位 ：            （盖章）
	单位
	总数
	自建房
	非自建房
	生产经营场所
	居住出租场所

	
	
	小计
	发现隐患
	已整改
	未整改
	小计
	发现隐患
	已整改
	未整改
	住宿3（含）-10人
	住宿10（含）-30人
	住宿30（含）-100人
	住宿100（含）人以上
	住宿3（含）-10人
	住宿10（含）-30人
	住宿30（含）-100人
	住宿100（含）人以上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重大火灾风险统计表
填报单位 ：            （盖章）
	单位
	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
	生产经营场所，与居住区域未完全分隔
	租住场所内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冷库、设置液氨制冷剂的冷库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设置居住场所
	场所居住房间、地下室、半地下室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重大火灾风险统计表
填报单位 ：            （盖章）
	单位
	每层建筑面积超过200㎡的、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建筑层数为4层及以上的，疏散楼梯少于2部，首层安全出口少于2个的场所。
	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耐火等级为三级及以下（砖木结构或木楼梯、木楼板、木隔断）的场所
	场所场院、内院、天井设置顶棚、雨棚等形成封闭空间
	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安全出口处大量堆放易燃可燃物品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重大火灾风险统计表
填报单位 ：            （盖章）
	单位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及其蓄电池违规停放或充电
	未安装漏保和空气开关，电气线路、移动插座直接敷设放置在可燃物上的
	未配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
	其他问题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存在风险场所数量
	已整改场所数量
	未整改数量

	
	
	
	
	
	
	
	
	
	
	
	
	

	
	
	
	
	
	
	
	
	
	
	
	
	

	
	
	
	
	
	
	
	
	
	
	
	
	

	
	
	
	
	
	
	
	
	
	
	
	
	

	
	
	
	
	
	
	
	
	
	
	
	
	

	
	
	
	
	
	
	
	
	
	
	
	
	

	
	
	
	
	
	
	
	
	
	
	
	
	

	
	
	
	
	
	
	
	
	
	
	
	
	



附件3
荔城区生产经营租住性居民自建房
消防安全管理导则

一、总则
生产经营租住性居民自建房投入使用前，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要求，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手续，不得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不得设置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允许设置居住出租房的建筑内。
二、平面布置及防火分隔
（一）与生产、储存、经营非易燃易爆危化品的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内的，居住部分与非居住部分应采用实体墙进行分隔，并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
（二）居住出租房的内部隔墙应当采用不燃材料并砌筑至楼板（天花板）底部。
（三）电动自行车应在室外停放和充电，如有设置集中停放和充电点，设置地点不得影响安全疏散和灭火救援行动。
（四）建筑四周消防车道应保持畅通，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不得设置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
三、消防设施
（一）居住出租房应按照每个自然间不少于1具的标准配备灭火器；灭火器应选用3公斤以上的ABC干粉灭火器（或符合场所性质的水基灭火器），并放置在易于取用的部位。
（二）所属建筑内原设有自动喷水灭火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应将系统延伸至群租房屋每个自然间内。未设置上述系统的，应在群租房屋每个自然间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探测器应具有声或声光报警功能）；在使用明火灶具的厨房、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区域、公共疏散走道等公共部位宜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装置。
（三）居住出租房应当按每人一套的标准配置防烟面罩及其他逃生防护装备。
四、安全疏散
（一）层数为3层以上的建筑作为出租房使用，不得采用木楼梯或者未经防火保护处理的室内金属楼梯，疏散楼梯宜通向屋顶平台。
（二）居住人数超过50人且建筑层数超过3层时，应设置不少于2部疏散楼梯。
（三）公共走道和疏散楼梯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长度超过20m的室内疏散走道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四）居住出租房的外窗不应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确需设置的，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
五、防火管理
（一）居住房间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酒精炉、煤油炉等明火灶具，不应使用、存放甲、乙类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等化学危险品。
（二）使用明火的厨房，应与建筑内其他部位采用实体墙和乙级防火门进行分隔，应安装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且满足自然通风条件。
（三）户内电气线路应设置具备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和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等装置，不得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电气线路敷设应当采用金属套管、封闭式金属线槽或PVC阻燃套管保护。
（四）出租人、承租人应签订消防安全责任状，或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居住人数超过10人的群租房，出租人应确定一名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员。
（五）在明显位置张贴出租房消防安全提示、出（承）租人消防安全职责及疏散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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